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

桂环办函〔2018〕346 号

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开展
辐射安全和防护网络培训的通知

各市环境保护局，各核技术利用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政府职能转变、主动服务企业的要求，进一步

减轻企业负担、提高培训效率和质量，由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

管理站建设的“广西辐射安全和防护网络培训系统”将正式上线

运行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网络培训系统上线时间

2018 年 8 月 28 日。培训系统网址为： fs.helloin.com.cn，

亦可通过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官网（www.gxepb.gov.cn）“网上办

事”栏目，点击“广西辐射安全和防护网络培训系统”进入。

二、网络培训对象

根据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449 号）、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

法》（环境保护部令第 18 号），在广西辖区内应当接受初级辐射

安全培训的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工作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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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有关事项

请学员进入培训系统后，点击“学员须知”，按照“学员须知”

要求进行注册、学习和考试。同时，请各市环境保护局将本通

知转发至辖区核技术利用单位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

2018 年 8月 25 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

